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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

略的重要部署，这是党中央着眼于推进“四化同步”、城

乡一体化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，

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、提升亿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、巩

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必然要

求。由于诸多原因，农村矛盾多发易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

影响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。下面就对这一

问题加以分析，并提出一些看法。

从类型来看，大批项目开工建设，征地拆迁矛盾将不

可避免地增多，由补偿标准问题、资金兑现问题、工程建

设中的民工工资问题、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而引发的群

体性事件处于高发态势；有些地区原本丰富的矿产资源濒

临枯竭，由非法开采、争抢矿产资源、采矿补偿标准等问

题引发的矛盾纠纷日渐增多。

从特点来看，当前农村社会矛盾具有纷繁复杂、错综

交迭、持续反复的态势，具有高发、易发、易激化、调处

难度大、危害越来越大的特点。

一些涉及面广、影响面大、处理难度高的群体性

矛盾不断增多；很多矛盾纠纷与民事、经济、行政、治

安和刑事案件交织在一起、与经济利益诉求和维权要求

交织在一起、与历史遗留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交织在一

起，群众诉求的一定正当性与诉求方式的违法性交织在

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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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段

一是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，将风险评估作为首

要任务和前置性程序。把事关农村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

实施或出台之前，围绕它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实施的时机是

否成熟及它涉及的各种问题等重点内容逐一分析预测，从源

头上防范化解矛盾隐患。二是建立矛盾纠纷预警预测机制。

按照“属地、属人、属事、属责”的原则，确定预警级别，

超前预警，对本级本部门处理不了的涉稳矛盾和问题，主动

向上级党政主管部门发出预警建议，防止贻误处置时机 [1]。

一是坚持经常性排查制度，对一般性、多发性矛盾纠纷，

坚持条块结合、定期不定期结合。二是开展集中排查制度，

针对农村重大节日和换届选举等敏感时期矛盾易发的特点，

集中力量开展排查，努力做到问题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理，

防患于未然。三是实行联合排查制度，采取有效防范措施，

避免引发矛盾和问题，如针对“新官不理旧账”的问题，基

层法院加强与乡镇党委政府、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充

分发挥乡村干部、人民调解员的力量，将更多矛盾纠纷化解

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[2]。

牢固树立“调解是执法、调解是办案”的理念，依照《人

民调解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程序上、实体上严格依法化解农

村社会矛盾纠纷，确保案结事了人和；坚持“三个结合”

工作法，把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，

既充分发挥各自职能，又密切配合，互相衔接，有效提高

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整体效能。严格贯彻法治化协调化解机

制“六要”诀：定性要准确、方案要周密、处置要果断、原

则要坚持、方法要得当、善后要合理。

调处机制的探讨

一是要坚持多层级布局，全面夯实基层人民调解组织

网络。完善人民调解体系，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作用，同时

进一步推动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“三大调解”相

互衔接。二是要坚持多渠道推进，加强专业化、行业化调解

组织建设，构建活血通络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体系。三

是要坚持多手段强化，不断创新矛盾纠纷调处方式方法。要

充分运用互联网 +、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，引入远程视频

监控系统、矛盾纠纷指挥平台等新型载体，实现矛盾纠纷远

程指挥和精准化掌控。

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赋予了调解协议以强制执

行力，克服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局限性，矫正了人民调解

的随意性，实现了司法与非诉调解之间的有效衔接，诠释了

司法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司法理念。2021年公布

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

定》，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司法确认案件的程序问题、司法

确认的条件和范围，有利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、当事

人及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[3]。

“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相结合”是处置化解农村

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原则，但目前仍存在不注重“主管”单

位研究解决、只依靠“属地”部门靠上维稳的脱节现象。各

部门应不断提高责任意识，建立联动机制，要进一步强化政

府信息公开；要充分保障农村群众的知情权，使他们在遇到

问题时知道应该找哪些部门而非盲目上访。政府各职能部门

特别是维稳部门，要把被动调解变为“下访”“回访”主动

调解，通过主动工作，将农村农民社会矛盾纠纷消弭于无形。

为适应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易发多发复杂化的新形势，

借鉴行政服务中心“一站式”服务经验做法，有待探索设立

服务窗口，确定各联系部门和具体责任人员，推行“一口受

理、内部流转、分工落实、配合协调、反馈监督”的工作流程，

通过网络设置与全区各部门联网，理顺部门矛盾纠纷调处关

系，合理分流处理矛盾纠纷，确保群众解决纠纷有章可依，

有路可循，最大限度地为农村和农民提供规范的社会矛盾纠

纷调处机制，全力维护基层稳定，促进社会和谐。

乡村振兴过程中，加快构建和完善多元化解机制，综

合运用调解、仲裁、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，形成功能互补、

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有效化解体系显得尤为重要。相信随着

我们关注度的逐渐加强，新农村建设中的不足和缺失必将会

逐步得到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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